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竹簡字第164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利庭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

偵緝字第101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利庭犯詐欺得利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價值新臺幣參佰元之GASH點數沒收，於全部

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㈠陳利庭本無出售手機遊戲「傳說對決」帳號之真意，竟意圖

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得利之犯意，於民國111年5月

28日，在社群網站Facebook發現由楊育倫所刊登收購傳說對

決帳號之貼文後，以通訊軟體Messenger私人訊息方式向楊

育倫佯稱欲出售傳說對決帳號云云，致楊育倫陷於錯誤，而

於同日9時31分許，以Messenger將GASH點數300點（價值新

臺幣【下同】300元）之序號及密碼交付予陳利庭，陳利庭

復以上開序號及密碼將上開GASH點數儲值至其名下遊戲帳

號。嗣經楊育倫發現受騙後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㈡案經楊育倫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臺灣新竹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二、證據：

　㈠被告陳利庭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自白。

　㈡證人即告訴人楊育倫於警詢時之證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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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GASH點數之交易明細資料、網銀國際之會員申請資料及儲值

流向、通聯調閱查詢單、告訴人提供之Messenger對話紀錄

截圖各1份。

三、論罪科刑：

　㈠按網路虛擬世界之遊戲點數，係以電磁紀錄之方式儲存於伺

服器，帳號所有人對於該遊戲點數之電磁紀錄擁有可處分、

移轉或使用之權，其雖為虛擬而非現實可見之有形體財物，

而係供人憑以遊玩網路遊戲使用，然於現實世界中均有一定

之財產價值，可透過網路拍賣或交易，與現實世界之財物並

無不同，自屬刑法詐欺罪保護之法益，若以詐術手段為之，

應認係取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從而，本案被告向告訴人施

詐，致告訴人陷於錯誤，因而交付GASH點數之序號及密碼，

而該等序號及密碼具有得持以兌換GASH點數並儲值至遊戲帳

號之財產上利益，故本案被告向告訴人所直接詐取者，均非

有形之財物，應屬詐得財物以外之財產上不法利益，而該當

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

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至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

告係犯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容有未洽，惟此僅屬同

一法條不同項次之詐欺犯罪態樣，無礙於被告訴訟上防禦權

之行使，自毋庸變更起訴法條，併予敘明。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依循正當途徑以獲

取所需，本無依約履行之意願，仍為本案詐欺犯行，造成他

人財產損失，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法益之觀念，所為應予

非難，且其前因毀損、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傷害、違反

洗錢防制法、侵占、妨害風化等案件，分別經法院判處罪

刑，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可見其素

行非佳。惟念及其於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並考量其本案犯

罪之動機及目的、施詐之手段尚稱平和、所獲財產上利益之

價值亦屬輕微等情，兼衡以被告於警詢時自陳為國中肄業之

教育程度、業工、家庭經濟狀況為貧寒等一切情狀（見被告

警詢筆錄受詢問人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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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所示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被告為本案犯行所詐得之GASH點數300點（價值300元），即

為其本案之犯罪所得，未據扣案，亦未返還予告訴人，自應

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五、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

54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洪期榮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吳佑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汶潔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

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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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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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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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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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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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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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緝字第101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利庭犯詐欺得利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價值新臺幣參佰元之GASH點數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㈠陳利庭本無出售手機遊戲「傳說對決」帳號之真意，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得利之犯意，於民國111年5月28日，在社群網站Facebook發現由楊育倫所刊登收購傳說對決帳號之貼文後，以通訊軟體Messenger私人訊息方式向楊育倫佯稱欲出售傳說對決帳號云云，致楊育倫陷於錯誤，而於同日9時31分許，以Messenger將GASH點數300點（價值新臺幣【下同】300元）之序號及密碼交付予陳利庭，陳利庭復以上開序號及密碼將上開GASH點數儲值至其名下遊戲帳號。嗣經楊育倫發現受騙後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㈡案經楊育倫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二、證據：
　㈠被告陳利庭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自白。
　㈡證人即告訴人楊育倫於警詢時之證述。
　㈢GASH點數之交易明細資料、網銀國際之會員申請資料及儲值流向、通聯調閱查詢單、告訴人提供之Messenger對話紀錄截圖各1份。
三、論罪科刑：
　㈠按網路虛擬世界之遊戲點數，係以電磁紀錄之方式儲存於伺服器，帳號所有人對於該遊戲點數之電磁紀錄擁有可處分、移轉或使用之權，其雖為虛擬而非現實可見之有形體財物，而係供人憑以遊玩網路遊戲使用，然於現實世界中均有一定之財產價值，可透過網路拍賣或交易，與現實世界之財物並無不同，自屬刑法詐欺罪保護之法益，若以詐術手段為之，應認係取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從而，本案被告向告訴人施詐，致告訴人陷於錯誤，因而交付GASH點數之序號及密碼，而該等序號及密碼具有得持以兌換GASH點數並儲值至遊戲帳號之財產上利益，故本案被告向告訴人所直接詐取者，均非有形之財物，應屬詐得財物以外之財產上不法利益，而該當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至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係犯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容有未洽，惟此僅屬同一法條不同項次之詐欺犯罪態樣，無礙於被告訴訟上防禦權之行使，自毋庸變更起訴法條，併予敘明。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依循正當途徑以獲取所需，本無依約履行之意願，仍為本案詐欺犯行，造成他人財產損失，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法益之觀念，所為應予非難，且其前因毀損、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傷害、違反洗錢防制法、侵占、妨害風化等案件，分別經法院判處罪刑，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可見其素行非佳。惟念及其於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並考量其本案犯罪之動機及目的、施詐之手段尚稱平和、所獲財產上利益之價值亦屬輕微等情，兼衡以被告於警詢時自陳為國中肄業之教育程度、業工、家庭經濟狀況為貧寒等一切情狀（見被告警詢筆錄受詢問人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主文所示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被告為本案犯行所詐得之GASH點數300點（價值300元），即為其本案之犯罪所得，未據扣案，亦未返還予告訴人，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五、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洪期榮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吳佑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汶潔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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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
偵緝字第101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利庭犯詐欺得利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價值新臺幣參佰元之GASH點數沒收，於全部
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㈠陳利庭本無出售手機遊戲「傳說對決」帳號之真意，竟意圖
    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得利之犯意，於民國111年5月
    28日，在社群網站Facebook發現由楊育倫所刊登收購傳說對
    決帳號之貼文後，以通訊軟體Messenger私人訊息方式向楊
    育倫佯稱欲出售傳說對決帳號云云，致楊育倫陷於錯誤，而
    於同日9時31分許，以Messenger將GASH點數300點（價值新
    臺幣【下同】300元）之序號及密碼交付予陳利庭，陳利庭
    復以上開序號及密碼將上開GASH點數儲值至其名下遊戲帳號
    。嗣經楊育倫發現受騙後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㈡案經楊育倫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臺灣新竹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二、證據：
　㈠被告陳利庭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自白。
　㈡證人即告訴人楊育倫於警詢時之證述。
　㈢GASH點數之交易明細資料、網銀國際之會員申請資料及儲值
    流向、通聯調閱查詢單、告訴人提供之Messenger對話紀錄
    截圖各1份。
三、論罪科刑：
　㈠按網路虛擬世界之遊戲點數，係以電磁紀錄之方式儲存於伺
    服器，帳號所有人對於該遊戲點數之電磁紀錄擁有可處分、
    移轉或使用之權，其雖為虛擬而非現實可見之有形體財物，
    而係供人憑以遊玩網路遊戲使用，然於現實世界中均有一定
    之財產價值，可透過網路拍賣或交易，與現實世界之財物並
    無不同，自屬刑法詐欺罪保護之法益，若以詐術手段為之，
    應認係取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從而，本案被告向告訴人施
    詐，致告訴人陷於錯誤，因而交付GASH點數之序號及密碼，
    而該等序號及密碼具有得持以兌換GASH點數並儲值至遊戲帳
    號之財產上利益，故本案被告向告訴人所直接詐取者，均非
    有形之財物，應屬詐得財物以外之財產上不法利益，而該當
    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
    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至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
    告係犯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容有未洽，惟此僅屬同
    一法條不同項次之詐欺犯罪態樣，無礙於被告訴訟上防禦權
    之行使，自毋庸變更起訴法條，併予敘明。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依循正當途徑以獲
    取所需，本無依約履行之意願，仍為本案詐欺犯行，造成他
    人財產損失，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法益之觀念，所為應予
    非難，且其前因毀損、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傷害、違反
    洗錢防制法、侵占、妨害風化等案件，分別經法院判處罪刑
    ，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可見其素行
    非佳。惟念及其於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並考量其本案犯罪
    之動機及目的、施詐之手段尚稱平和、所獲財產上利益之價
    值亦屬輕微等情，兼衡以被告於警詢時自陳為國中肄業之教
    育程度、業工、家庭經濟狀況為貧寒等一切情狀（見被告警
    詢筆錄受詢問人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主文
    所示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被告為本案犯行所詐得之GASH點數300點（價值300元），即
    為其本案之犯罪所得，未據扣案，亦未返還予告訴人，自應
    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五、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
    54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洪期榮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吳佑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汶潔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
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竹簡字第164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利庭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緝字第101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利庭犯詐欺得利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價值新臺幣參佰元之GASH點數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㈠陳利庭本無出售手機遊戲「傳說對決」帳號之真意，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得利之犯意，於民國111年5月28日，在社群網站Facebook發現由楊育倫所刊登收購傳說對決帳號之貼文後，以通訊軟體Messenger私人訊息方式向楊育倫佯稱欲出售傳說對決帳號云云，致楊育倫陷於錯誤，而於同日9時31分許，以Messenger將GASH點數300點（價值新臺幣【下同】300元）之序號及密碼交付予陳利庭，陳利庭復以上開序號及密碼將上開GASH點數儲值至其名下遊戲帳號。嗣經楊育倫發現受騙後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㈡案經楊育倫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二、證據：
　㈠被告陳利庭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自白。
　㈡證人即告訴人楊育倫於警詢時之證述。
　㈢GASH點數之交易明細資料、網銀國際之會員申請資料及儲值流向、通聯調閱查詢單、告訴人提供之Messenger對話紀錄截圖各1份。
三、論罪科刑：
　㈠按網路虛擬世界之遊戲點數，係以電磁紀錄之方式儲存於伺服器，帳號所有人對於該遊戲點數之電磁紀錄擁有可處分、移轉或使用之權，其雖為虛擬而非現實可見之有形體財物，而係供人憑以遊玩網路遊戲使用，然於現實世界中均有一定之財產價值，可透過網路拍賣或交易，與現實世界之財物並無不同，自屬刑法詐欺罪保護之法益，若以詐術手段為之，應認係取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從而，本案被告向告訴人施詐，致告訴人陷於錯誤，因而交付GASH點數之序號及密碼，而該等序號及密碼具有得持以兌換GASH點數並儲值至遊戲帳號之財產上利益，故本案被告向告訴人所直接詐取者，均非有形之財物，應屬詐得財物以外之財產上不法利益，而該當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至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係犯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容有未洽，惟此僅屬同一法條不同項次之詐欺犯罪態樣，無礙於被告訴訟上防禦權之行使，自毋庸變更起訴法條，併予敘明。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依循正當途徑以獲取所需，本無依約履行之意願，仍為本案詐欺犯行，造成他人財產損失，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法益之觀念，所為應予非難，且其前因毀損、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傷害、違反洗錢防制法、侵占、妨害風化等案件，分別經法院判處罪刑，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可見其素行非佳。惟念及其於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並考量其本案犯罪之動機及目的、施詐之手段尚稱平和、所獲財產上利益之價值亦屬輕微等情，兼衡以被告於警詢時自陳為國中肄業之教育程度、業工、家庭經濟狀況為貧寒等一切情狀（見被告警詢筆錄受詢問人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主文所示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被告為本案犯行所詐得之GASH點數300點（價值300元），即為其本案之犯罪所得，未據扣案，亦未返還予告訴人，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五、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洪期榮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吳佑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汶潔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